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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 言

本标准是对 ＧＢ燉Ｔ３６２２—１９８３《钛带材》标准的修订，编写格式符合 ＧＢ燉Ｔ１．１—１９９３规定。
本标准增加了一个低强度工业纯钛牌号 ＴＡ０和两个耐蚀合金牌号 ＴＡ９、ＴＡ１０；增加了长度允许

偏差；将产品分为带材和箔材，箔材增加了退火状态供货；化学成分与 ＧＢ燉Ｔ３６２０．１—１９９４一致，并引

入有关成分允许偏差的规定；力学性能作了适当调整，增加了 犲ｒ０．２，与 ＧＢ燉Ｔ３６２１—１９９４《钛及钛合金板

材》保持一致，ＴＡ１０合金的力学性能主要参照 ＡＳＴＭ Ｂ２６５：１９９５《钛和钛合金带、薄板和厚板的规范》。
本标准在技术要求上与上述标准保持一致，标准水平有较大提高。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 ＧＢ燉Ｔ３６２２—１９８３。
本标准由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标准计量质量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由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 林、孟庆林、张延生、周明科、杨丽娟。
本标准于 １９８３年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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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ＧＢ燉Ｔ３６２２—１９８３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钛及钛合金带、箔材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用途的钛及钛合金带、箔材。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括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２２８—１９８７ 金属拉伸试验法

ＧＢ燉Ｔ２３２—１９８８ 金属弯曲试验方法

ＧＢ燉Ｔ３０７６—１９８２ 金属薄板（带）拉伸试验方法

ＧＢ燉Ｔ３６２０．１—１９９４ 钛及钛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

ＧＢ燉Ｔ３６２０．２—１９９４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化学成分及成分允许偏差

ＧＢ燉Ｔ４６９８．１～４６９８．２６—１９９６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ＧＢ燉Ｔ６３９７—１９８６ 金属拉伸试验试样

ＧＢ燉Ｔ８１８０—１９８７ 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的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合同内容

本标准所列材料的定货合同应包括下列内容。
 产品名称；
 产品牌号；
 产品状态；
 尺寸；
 精度等级；
 重量；
 本标准编号。

 要求

 产品分类

 产品的牌号、状态和规格应符合表 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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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产品的牌号、状态和规格

牌 号 品 种 状 态 厚度×宽度×长度，ｍｍ

ＴＡ０

ＴＡ１

ＴＡ２

ＴＡ９

ＴＡ１０

箔材

带材

冷轧（Ｙ）

退火（Ｍ）

（０．０１～０．０２）×（３０～１００）×（≥５００）

（０．０３～０．０９）×（５０～３００）×（≥５００）
（０．１０～０．３０）×（５０～３００）×（≥５００）

（０．４０～０．９０）×（５０～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２．０）×（５０～５００）×（≥２０００）
注：箔材退火状态（Ｍ）供货的最短长度为 ３００ｍｍ。

 标记示例

用 ＴＡ２制造的、退火状态的、厚度为 ０．３ｍｍ、宽度为 １５０ｍｍ的带材标记为：
带 ＴＡ２Ｍ ０．３×１５０ ＧＢ燉Ｔ３６２２—１９９９
用 ＴＡ１制造的、冷轧状态的、厚度为 ０．０５ｍｍ、宽度为 １００ｍｍ的箔材标记为：
箔 ＴＡ１Ｙ ０．０５×１００ ＧＢ燉Ｔ３６２２—１９９９

 化学成分

产品的化学成分应符合 ＧＢ燉Ｔ３６２０．１中相应牌号的规定。需方复验时，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

ＧＢ燉Ｔ３６２０．２的规定。
 尺寸及尺寸允许偏差

 产品厚度、宽度和长度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２的规定。产品厚度允许偏差的级别应在合同中注

明，不注明时以普通精度供货。
 产品应平直，侧边的弯曲度应不大于 ３ｍｍ燉ｍ。退火态的箔材，允许有轻微的波浪。
 产品的边部应平齐。切边的产品应切齐，无裂口、分层、卷边，允许有轻微的毛刺；不切边的产品

不允许有大于表 ２宽度允许偏差的裂边。箔材可不切边交货。
 经供需双方协商，可提供其他尺寸或尺寸允许偏差的产品。

表 ２ 尺寸及其允许偏差 ｍｍ

厚 度
厚度允许偏差

普通精度 较高精度
宽 度

宽 度

允许偏差
长 度

长 度

允许偏差

０．０１、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０．０４、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６、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８、０．０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１０、０．１２、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１８、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０．２５、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０２

３０～１００

５０～３００
±０．５ ≥５００ ＋１０

０

０．４０、０．５０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６０、０．７０、０．８０、０．９０

１，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５

１．１０、１．２０、１．３０、１．４０、１．５０ ±０．０９ ±０．０７

１．６０、１．７０、１．８０、１．９０、２．０ ±０．１２ ±０．１０

５０～５００

±１．０

±１．５

±２．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５
０

注

１ 根据用户要求，可提供非系列化的其他规格的产品，其厚度允许偏差按相邻的较大规格执行。

２ 长度≥３００ｍｍ退火状态箔材的长度允许偏差为＋１０
０ ｍ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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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

 带材的纵向室温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应符合表 ３的规定。
 冷轧状态的产品以及厚度小于 ０．３ｍｍ的产品，需方要求并在合同中注明时，其室温力学性能

和工艺性能报实测数据，如需考核，其指标应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
 表面质量

 产品表面应光洁。
 产品表面允许存在轻微的发暗和局部的水迹，允许有局部的、不超出厚度公差之半的划伤、压

痕、凹坑、斑点和打磨痕迹等缺陷，但应保证最小厚度；退火态的产品，还允许有因除油造成局部的、轻微

的擦伤和皱折。
 产品表面不允许有裂纹、起皮、氧化皮、压折、金属与非金属夹杂等宏观缺陷及经过碱、酸洗的痕

迹。
 带材允许顺轧制方向清除局部缺陷，但清除后带材的厚度不得小于最小允许厚度。

 试验方法

 化学成分仲裁分析方法

产品的化学成分仲裁分析方法按 ＧＢ燉Ｔ４６９８．１～４６９８．２６进行。
 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试验方法

 厚度小于 ０．５ｍｍ的产品，室温拉伸试验按 ＧＢ３０７６进行，其拉伸试样应符合 ＧＢ６３９７中的 Ｐ８
试样；厚度不小于 ０．５ｍｍ的产品，室温拉伸试验按 ＧＢ２２８进行，其拉伸试样应符合 ＧＢ６３９７中的 Ｐ１
或 Ｐ２试样。
 产品的弯曲试验按 ＧＢ２３２进行。采用 １５ｍｍ宽的试样，弯芯直径为产品名义厚度的 ３倍。
 尺寸测量方法

产品尺寸应使用相应精度的量具进行测量。
 表面质量检查

产品的表面质量用肉眼进行检查。

 检验规则

 检查和验收

表 ３ 带材的纵向室温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

牌号 状态
产品厚度

ｍｍ

室温性能，不小于

抗拉强度

犲ｂ

ＭＰａ

规定残余伸长应力

犲ｒ０．２

ＭＰａ

伸长率，％

犠５ 犠５０

弯曲角度

犜

ＴＡ０ Ｍ
０．３～＜０．５

０．５～２．０
２８０～４２０ １７０

— ４０

４５ —
１５０

ＴＡ１ Ｍ
０．３～＜０．５

０．５～２．０
３７０～５３０ ２５０

— ３５

４０ —
１５０

ＴＡ２ Ｍ

０．３～＜０．５

０．５～１．０

１．１～２．０

４４０～６２０ ３２０

— ３０

３５ —

３０ —

１４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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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完）

牌号 状态
产品厚度

ｍｍ

室温性能，不小于

抗拉强度

犲ｂ

ＭＰａ

规定残余伸长应力

犲ｒ０．２

ＭＰａ

伸长率，％

犠５ 犠５０

弯曲角度

犜

ＴＡ９ Ｍ
０．３～＜０．５

０．５～２．０
３７０～５３０ ２５０

— ２５

３０ —
１４０

ＴＡ１０ Ｍ
０．３～＜０．５

０．５～２．０
４８５ —

— １５

１８ —
９０

 产品应由供方技术监督部门进行检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填写质量证明书。
 需方应对收到的产品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如检验结果与本标准规定不符时，应在收到产

品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
 组批

产品应成批提交验收。每批应由同一牌号、熔炼炉号、厚度规格、制造方法、状态、热处理炉次的产品

组成。
 检验项目

每批产品均应进行化学成分、尺寸、力学性能、工艺性能和表面质量的检验。
 取样位置和取样数量

 氢含量的分析，每批产品应在成品上任取一个试样；其他成分供方以原铸锭的分析结果报出。
 力学性能及工艺性能的试验，每批产品应任取两卷或两张，每卷或每张按测试项目各取一个纵

向试样。
 尺寸偏差和表面质量应逐卷或逐张进行检查。
 重复试验和检验结果的判定

在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及工艺性能检验中，如果有一个试样的试验结果不合格，则应从该批产品中

取双倍试样，进行该不合格项目的重复试验。若重复试验结果仍有一个试样不合格，则整批报废或逐卷

或逐张对不合格项目进行检验，合格者重新组批验收。最终检验结果判定：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及工艺性

能不合格时，按批判不合格；尺寸、表面质量不合格时，按卷或张判不合格。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产品标志

在检验合格的产品上应做（贴标签或挂标牌）如下标记：
ａ）牌号、规格；
ｂ）供应状态；
ｃ）批号；
ｄ）熔炼炉号。

 包装、包装标志、运输、贮存

产品的包装、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应符合 ＧＢ８１８０的规定。但成卷供货的箔材应加芯轴。
 质量证明书

每批产品应附有质量证明书，注明：
ａ）供方名称、地址；
ｂ）产品名称；
ｃ）产品牌号、规格和状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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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熔炼炉号、批号；
ｅ）产品净重和件数；
ｆ）各项分析检验结果及技术监督部门印记；
ｇ）本标准编号；
ｈ）包装日期。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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